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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活動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參照表  

 

1. 童軍支部成員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活動參考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科目 
童 軍 專 科 徽 章 

服務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專科徽章： 

 

【服務組】 急救 獨木舟救生 拯溺 

或 

 

以下任何 1 個專科徽章，而當中包括不少於為時 3 個月及 15 小時的服務： 

 

【興趣組】 圖書管理＊ 

【服務組】 營地管理 物資管理之（I）項 共融 

【其他】 服務獎章 

 

技能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專科徽章： 

 

【興趣組】 搜集 單車 農務之（II）或（III）項 

或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專科徽章，而用於學習或練習的時間不少於 6 個月： 

 

【興趣組】 釣魚 藝術 營地烹飪 圖書管理＊ 模型製作 音樂 

 自然 攝影 步操 愛護動物 地質 

【技能組】 天象 艇長 露營 通訊 電腦  

 烹飪（中式） 手藝  電子  樹木護理 地圖繪製 

 機械  氣象 領航 觀察 先鋒工程 原野烹飪 

【服務組】 護養 環境保護 語言 工藝  領港 秘書 

 公民  

【活動徽章】 艇工 副舵手 舵手 航空 高級航空 優異航空 

 

野外鍛鍊科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 

 

 本會舉辦之銅章級野外鍛鍊科課程 

 本會即將舉辦之相關遠足訓練課程 

 

康樂體育科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專科徽章，完成後持續參與該體育活動不少於 6 星期（當中參與時

間不少於每 2 星期 2 小時），完成項目及持續參與之合共時間不少於 12 小時： 

 

【興趣組】 獨木舟 划艇 風帆 滑浪風帆 

【技能組】 獨木舟 獨木舟水球 獨木舟國際賽艇  

 風帆賽艇舵手 風帆 

或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專科徽章，參與體育活動為期不少於 12 星期，當中參與時間不少於

每 2 星期 2 小時，即合共不少於 12 小時： 

 

【興趣組】 運動 龍舟 騎術 公園定向 游泳 射箭 

【技能組】 射擊 技擊 野外定向 徒手潛水 體育 射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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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童軍支部成員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級（進級）活動參考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科目 
童 軍 專 科 徽 章 

服務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未曾用於獎勵計劃活動之專科徽章： 

 

【服務組】 急救 拯溺 

或 

 

以下任何 1 個未曾用於獎勵計劃活動之專科徽章，而當中包括不少於為時 6 個月及 30

小時的服務： 

 

【興趣組】 圖書管理＊ 

【服務組】 營地管理 物資管理之（I）項 共融 

【其他】 服務獎章 

 

技能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未曾用於獎勵計劃活動之專科徽章： 

 

【興趣組】 搜集 單車 農務之（II）或（III）項 

或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未曾用於獎勵計劃活動之專科徽章，而用於學習或練習的時間不少

於 6 個月： 

 

【興趣組】 釣魚 藝術 營地烹飪 模型製作 圖書管理＊ 音樂 

 自然 攝影 步操 愛護動物 地質 

【技能組】 天象 艇長 露營 通訊 電腦  

 烹飪（中式） 手藝  電子  樹木護理  

 地圖繪製 機械 氣象 領航 觀察  

 先鋒工程 原野烹飪 

【服務組】 護養 環境保護 語言 工藝 領港 秘書  

 公民  

【活動徽章】 艇工 副舵手 舵手 航空 高級航空 優異航空 

 

野外鍛鍊 完成以下項目 

 本會舉辦之銀章級野外鍛鍊科課程 

 本會即將舉辦之相關遠足訓練課程 

 

康樂體育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未曾用於獎勵計劃活動之專科徽章，完成後持續參與該體育活動不

少於 6 星期（當中參與時間不少於每 2 星期 2 小時），完成項目及持續參與之合共時間

不少於 15 小時： 

 

【興趣組】 獨木舟 划艇 風帆 滑浪風帆 

【技能組】 獨木舟 獨木舟水球 獨木舟國際賽艇 

 風帆賽艇舵手 風帆 

或  

 

完成以下任何 1 個未曾用於獎勵計劃活動之專科徽章，參與體育活動為期不少於 15

星期，當中參與時間不少於每 2 星期 2 小時，即合共不少於 15 小時： 

 

【興趣組】 運動 龍舟 騎術 公園定向 游泳 射箭 

【技能組】 射擊 技擊 野外定向 徒手潛水 體育 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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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銀章級（進級或直接）活動參考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科目 
深 資 童 軍 活 動 

服務 接受專門訓練以完成下列任何 1 項： 

 

 【深資童軍獎章之救生】持有有效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基本急救證書或香港紅十

字會初級急救證書及香港拯溺總會銅章； 

 【深資童軍獎章之救生】持有有效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急救證書、香港紅十字會

急救證書、香港童軍總會急救證書或醫療輔助隊基本急救證書； 

 【深資童軍獎章之救生】持有有效香港拯溺總會磁章。 

 

技能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而活動參與為期不少於 6 個月（進級銀章參加者）或 12 個月（直

接銀章參加者）： 

 

 【深資童軍獎章之戶內活動】在 1 項戶內活動中達到認許水準。深資童軍應對所

選擇活動規則、術語及對有關的安全措施有充份認識。有關活動包括： 

航機辨認  業餘無線電 獨木舟建造 民政 

電腦   數碼攝影  話劇   語言 

氣象   音樂 – 器樂／合奏   攝影 

收音機製造 絲網印刷 

 

野外鍛鍊 完成以下各項目： 

 

 【深資童軍獎章之遠足訓練】完成 1 個由區／地域／總會認可之地圖閱讀訓練班

或地圖閱讀考驗及陸上徒步遠足訓練班；及 

 【深資童軍獎章之遠足】於陌生地區進行 3 日 2 夜之徒步遠足旅程作為實習旅

程；及 

 於陌生地區進行 3 日 2 夜之徒步遠足旅程作為評核旅程。 

 

或 

 

 本會即將舉辦之相關遠足訓練課程 

 

康樂體育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而參與活動為期不少於 15 星期，當中參與時間不少於每 2 星期 2

小時，即合共不少於 15 小時： 

 

 【深資童軍獎章之體育技能】經常從事 1 項運動或在 1 項戶外運動中達到認許水

準。有關活動包括： 

田徑  籃球  羽毛球 板球  哥爾夫球  曲棍球 

硬地／草地網球  小型賽車 手球  野外定向  欖球 

排球  足球  箭術  攀山  西洋拳  劍擊 

柔道  空手道 單車（非競賽性） 帆船（非競賽性） 

獨木舟（非競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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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資童軍支部成員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進級）活動參考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科目 
深 資 童 軍 活 動 

服務 完成第 1 部份，及以相關內容完成第 2 部份；第 1 及第 2 部份合共為期不少於 12 個月： 

 

第 1 部份 

 

接受專門訓練以完成下列任何 1 項： 

 

 【榮譽童軍獎章之救生】持有有效香港拯溺總會認許的其中 1 項救生員資格，包

括：泳池救生章、泳池救生管理章、高級泳池救生章、沙灘救生章、沙灘救生管

理章、海洋救生章或高級沙灘救生章等； 

 【榮譽童軍獎章之救生】持有有效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急救證書、香港紅十字會

急救證書、香港童軍總會急救證書或醫療輔助隊基本急救證書，及下列其中 1 項

資格： 

(1)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成人家居護理證書或香港紅十字會護理證書；或 

(2)  香港拯溺總會磁章。 

 

第 2 部份 

 

 【榮譽童軍獎章之社會服務】在童軍運動內或以外進行 9 次或以上認許的服務工

作，而時間總計不少於 48 小時。 

 

技能 完成【榮譽童軍獎章之童軍技能】內各項要求，而當中參與訓練、活動及考核的時間

合共為期不少於 12 個月。 

 

野外鍛鍊 完成以下各項目： 

 

 本會舉辦之金章級野外鍛鍊科訓練班；及 

 【榮譽童軍獎章之遠足】利用徒步進行 1 次為期 4 日 3 夜之遠足旅程作為評核旅  

程。 

 

或 

 

 本會即將舉辦之相關遠足訓練課程 

 

康樂體育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 

 

 本會舉辦之金章級康樂體育科訓練班。 

 參與 1 項體育活動，而參與活動為期不少於 18 星期，當中參與時間不少於每 2 星

期 2 小時，即合共不少於 18 小時。 

 

團體生活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 

 

 【深資童軍獎章之人際關係】參加 1 項為期不少於 5 日 4 夜的國際或內地交流活

動，並將所得經驗及途中見聞與所屬旅團分享。交流活動泛指由總會、地域、區

或旅團所舉辦的國際或內地交流活動，其他團體、機構或學校所舉辦的相似性質

活動，亦計算在內。惟自助旅遊或觀光形式的國際或內地旅行，並不符合此項要

求；或 

 參加 1 項為期不少於 5 日 4 夜的世界／地區／國家童軍大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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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樂行童軍支部成員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進級或直接）活動參考 

 

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科目 
樂 行 童 軍 活 動 

服務 完成第 1 部份，及以相關內容完成第 2 部份： 

 

第 1 部份 

 

完成以下（a）至（f）中任何 1 項： 

 

(a) 【樂行童軍獎章之服務】在其所屬旅團或其他旅團，擔任領袖或教練員的工作不

少於 6 個月，包括最少 18 次的團集會活動。 

(b) 【樂行童軍獎章之服務】在本港任何志願機構或非牟利團體，以義務工作人員身

份，進行不同類型之社區服務工作不少於 6 個月及最少 18 次的出席紀錄。 

(c) 【樂行童軍獎章之服務】接受 1 項專門訓練，例如失明人士點字、動物護理、青

少年輔導、手語等訓練，然後從事 1 項或多項服務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

之服務。建議服務對象為長者、不同性質的弱能人士、肢體殘障人士、單親家庭

兒童等。 

(d) 【樂行童軍獎章之服務】完成本會或外界團體主辦的技能訓練班，於所屬支部以

外單位進行服務，該服務為期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其工作必須包括活

動籌劃、程序編排、工作分配及事後檢討等項目。 

(e) 【樂行童軍獎章之服務】考獲本會認可的成人急救證書或相同程度的資格，然後

在童軍運動或在外間擔任義務急救員或相關服務，為期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的服務。 

(f) 【樂行童軍獎章之服務】考獲本會認可的拯溺證書或相關程度的資格，並在童軍

運動或外間擔任義務救生員或相關服務，為期不少於 3 個月及最少 36 小時的服

務。 

 

第 2 部份 

 

 【貝登堡獎章之服務】服務時數為不少於 9 個月，包括不少於 18 次的集會、活動

或出席紀錄。樂行童軍須負責策劃、執行及檢討等過程。 

 

注意事項 

 於第 1 部份選取（a）或（b）項者，需留意第 1 及第 2 部份之服務時數合共需不

少於 100 小時；及 

 於第 1 部份選取（c）或（d）項者，需留意參與有關訓練之時數需不少於 20 小時。 

 

 

技能 已完成銀章級參加者可選擇完成以下（a）或（b）項，未完成銀章級參加者則需完成

以下（a）及（b）項： 

 

(a) 【樂行童軍獎章之個人興趣】從事 1 項為期不少於 1 年，而在每月參與不少於 2

次的相關活動。當樂行童軍完成考核後，應對其選擇的活動十分熟識，並且能夠

掌握到相當熟練的技巧。項目可包括釣魚、駕駛汽車、手工藝、美術、音樂、搜

集、盆栽、舞蹈、烹飪等。 

(b) 【貝登堡獎章之個人興趣】在樂行童軍獎章「個人興趣」項目中已選作考驗的項

目，繼續進行為期不少於 12 個月的活動，惟所選項目必須有進度性或包括不同

程度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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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科目 
樂 行 童 軍 活 動 

野外鍛鍊 完成以下各項目： 

 

 【樂行童軍獎章之探險】完成 1 個由區／地域／總會認可之地圖閱讀訓練班或地

圖閱讀考驗及陸上徒步遠足訓練班，並以徒步進行 1 次為期 3 日 2 夜之探險旅程； 

 本會舉辦之金章級野外鍛鍊科訓練班；及 

 【貝登堡獎章之探險】利用徒步進行 1 次為期 4 日 3 夜之探險旅程作為評核旅程。 

或 

 

 本會即將舉辦之相關遠足訓練課程 

 

康樂體育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 

 

 本會舉辦之金章級康樂體育科訓練班。 

 參與 1 項體育活動，參與活動為期不少於 18 星期，當中參與時間不少於每 2 星期

2 小時，即合共不少於 18 小時。 

 

團體生活 完成以下任何 1 項活動，而該活動需包括 1 個為期不少於 5 日 4 夜之外宿活動： 

 

 【樂行童軍獎章之擴闊視野】組織或參加 1 個境外的活動、訪問、旅遊或文化交

流，並將活動過程與團員作匯報及分享。 

 【貝登堡獎章之擴闊視野】與其他樂行童軍團一起策劃及籌備 1 次國內交流或生

活體驗活動，活動完結後，與團內、外界人士或深資童軍團員分享活動經驗。 

 參加 1 項為期不少於 5 日 4 夜的世界／地區／國家童軍大露營。 

 

 

注 意 事 項 

 各單位及旅團可依據參照表內之建議，協助參與獎勵計劃的童軍成員，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各個

項目。除野外鍛鍊科外，銅章級及銀章級各科由執行處支部組長審核及簽發，金章級各科由科事宜

委員會安排審核及簽發。各級野外鍛鍊科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督導委員會認可之審核員審核及簽

發。 

 童軍支部興趣組之圖書管理＊可對應於服務科及技能科。童軍成員需留意如以此專科徽章完成獎勵

計劃時，只可選擇其中之 1 科作對應。 

 除上列活動以外，童軍成員仍可利用其他童軍活動同時滿足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要求。有關香港青

年獎勵計劃的要求可參考本會發出之「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執行手冊」。 

 有關各級野外鍛鍊科之詳細訓練內容，可參閱本會所發出之「香港青年獎勵計劃各級野外鍛鍊科訓

練及審核安排」。 

 各支部童軍成員於開始進行獎勵計劃活動前，必須成功申請成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成員及持有此

計劃的記錄簿。 

 參加者必須最少完成 2 個科別，才可開始下 1 個章級的活動，而所開始的活動必須屬已完成的較低

章級的 2 個科別的其中 1 科，而參加者的年齡亦必須已達到下 1 個較高章級的最低年齡規定。 

 本會將因應需要而不時更新以上列表內容。 

 


